
 

 
 

 

 

 

                                     保單份數 正本    份，副本    份 

保 單 號 碼 14      字第                         號  本單係 14      字第                         號保單續保 

要保人(要保單位)  法 人 代 表 人  統 一 編 號 
(或核准登記文號) 

 

住 所 ( 通 訊 處 )  營 業 性 質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零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零時止，共       個月 

被 保 險 人 詳被保險人名冊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  人 數 共               人  

投 保 項 目 及 保 險 金 額 

主保險契約 微型團體傷害保險            萬元                          【＊累計保險金額最高以 50 萬元為限】 

總 保 險 費 新台幣                                     元 

受 益 人 

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詳被保險人名冊，但以被保險人之家屬或法定繼承人為限 

【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若未指定，則以法定繼承人順序定之】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如係身分別之指定及如有要保人不同意填寫受益人之聯絡地址及電話之情形，則以要保人

最後所留之聯絡方式，作為日後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之通知依據。】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要保人(要保單位) / 負責人簽章： 

                                        

要保日期：      年      月      日 

專案名稱 / 代號 保 源 代 號  通路欄位 華南保險欄位 

  

實駐代號 業務員親簽 / 業務員登錄證字號 保經代簽署人簽章 業 務 員 經 手 人 

 
 

   
主管： 再保： 核保： 助理： 校對：          輸入：  通路聯絡人： 

 

華南產物微型團體傷害保險要保書 
99.12.10 金管保品字第 09902210600 號函核准 

                                112.05.30(112)華產企字第 125 號函備查 

 

 



                           

 

 
保 單 號 碼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團體傷害保險被保險人名冊 要 保 單 位  

序

號 

被保險人 

姓名暨簽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性別 

團體成員資

格(註) 

工作 

內容 

職業

類別 

法定代理

人簽名 
是否已投保其他

微型傷害保險 

身心障礙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若未指定則以法定繼承人順序定之) 保險費 

類別(註) 程度 姓名 關係 地址 電話 

1 
   □男 

□女 

主要：    □是，保額    萬   

□否 
    

 

 

 

 

 

地址： 次要： 

2 
   □男  

□女 

主要：    □是，保額    萬   

□否 
    

 

 

 

 

 

地址： 次要： 

3 
   □男  

□女 

主要：    □是，保額    萬   

□否 
    

 

 

 

 

 

地址： 次要： 

4 
   □男  

□女 

主要：    □是，保額    萬   

□否 
    

 

 

 

 

 

地址： 次要： 

5 
   □男  

□女 

主要：    □是，保額    萬   

□否 
    

 

 

 

 

 

地址： 次要： 

【 註：團體成員資格請依下列編號填寫 】 總保險費(新台幣/元)  
A. 無配偶且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財政部公告當年度規定之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合計數者(本人)。

B. 屬於夫妻二人之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財政部公告當年度規定之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合計數家庭

之家庭成員(本人)。 

C. 具有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原住民身分，或具有合法立案之原住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本人)。 

D. 具有合法立案之漁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本國籍漁業從業人或取得我國永久居留證之外國籍漁業從

業人(本人)。 

E. 為合法立案之社會福利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象(本人)。註：該社會福利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象全為身心障礙者，請改填代號

H。 

F. 屬於內政部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實施對象家庭之家庭成員(本人)。 

G. 屬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本人)。 

H.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義之身心障礙者，或具有合法立案之身心障礙者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

對象(本人)。 

I.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投保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本人)。 

J. 符合老人福利法規定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本人)。 

M. 無配偶且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財政部公告當年度規定之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合計數之家庭成

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但其家庭成員有配偶，且該夫妻二人之全年綜合所得逾前項合計數者，不適用本款規定。

N. 屬於夫妻二人之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財政部公告當年度規定之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

資所得特別扣除之合計數家庭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O. 具有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原住民身分，或具有合法立案之原住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為各該

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P. 具有合法立案之漁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本國籍漁業從業人或取得我

國永久居留證之外國籍漁業從業人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Q.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投保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R. 為合法立案之社會福利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象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S. 屬於內政部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實施對象家庭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T. 屬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

(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U.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義之身心障礙者，或具有合法立案之身心障礙者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

身分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V. 符合老人福利法規定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之家庭成員(本人除外，即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

Z.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經濟弱勢者或特定身分者。 

※團體成員資格編號為 H 或 U 者，需填寫障礙類別及程度。 

【 要(被)保險人聲明事項 】 
（一）本人（被保險人）同意華南保險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人資料。 
（二）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華南保險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產、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

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賠，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三）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華南保險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本人(要保人、被保險人)知悉保險商品之「保險單條款」及「投保須知」均得於填寫要保書前至華南產險官網查詢；於填寫要保書時，已於簽署前詳細審閱上開文件，且充分理解其內容，並同意遵守之，特於下方欄位簽名。】

  
 

99.12.10 金管保品字第 09902210600 號函核准 

                 112.05.30(112)華產企字第 125 號函備查 

 

   要保人/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專案名稱 / 代號 保 源 代 號  通路欄位 華南保險欄位 

  

實駐代號 業務員親簽 / 業務員登錄證字號 保經代簽署人簽章 業 務 員 經 手 人 

 
 

   
主管： 再保： 核保： 助理： 校對：          輸入：  通路聯絡人： 

  


